
CHINA  STATE  FINANCE
2020.17半月刊  [ 总第814期 ]

77

在 2011 年以前，奥地利并没有提

供税收事先裁定的明确规则。即便税

务局能够在纳税人的请求下提供相关

书面意见，该意见通常也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对提供税收确定性帮助不大。

因而，纳税人对事先裁定制度的建立，

讨论相当热烈。

2011 年 1 月 1 日，奥地利立法确

立了正式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以下

称“正式裁定”）。这一制度的建立有

助于减少纳税人因对税法的不同理解

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帮助投资者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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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规划在奥地利的投资，同时也能有

效预防税务评估或审计方面的法律纠

纷。但法规同时规定，只对“转让定

价、集团税收和重组事项”三类事务

提供对税务机关有约束力的裁定。税

务局对这三类申请事项发布裁定后，

有义务按照裁定认定纳税人的纳税行

为有效。“正式裁定”实行收费制，最

低收费为 1500 欧元，其流程也较为复

杂。显然，仅通过“正式裁定”，纳税

人对更多涉税事项获得裁定的实际需

求还是不能得到满足。

面对纳税人要求扩大裁定受理

范围，而将更多事项纳入“正式裁定”

难度较大且条件不具备的两难局面，

奥地利财政部于 2012 年 12 月 17 日，

颁 布 了“ 非 正 式 裁 定 ”法 令（Decree 

on informal ruling procedure by Austria 

Ministry of Finance）。该法令规定了税

收“非正式裁定”的受理范围、申请要

求、相关程序及其效力影响等，并确

定“非正式裁定”应由纳税人的主管

税务局负责受理及发布。

首先，在受理范围方面，除了“正

客观条件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中央的

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

的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

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区分情况划分

支出责任。

通过前文对美国联邦财政事权划

分和支出责任履行的梳理，结合我国

公路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一）公路交通财政事权的范围和

支出标准应该动态调整。美国联邦政

府在 1916 的法案规定支持的主要是

农村邮政公路，1921—1956 年期间支

持的对象改为州际、县际和城市公路

建设，支出标准为 1952 年 50%、1954

年 60%，1956 年将州际公路的支出标

准提高到 90%。到 20 世纪 90 年代，联

邦政府支持的范围转向州际公路、国

家公路和多式联运领域，支出标准州

际公路为 90%、其他为 80%。在我国

公路交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以及制度设计中，应根据国发         

〔2016〕49 号文的要求，建立公路交通

的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要根

据公路交通发展不同发展阶段的任务

需要，动态调整财政事权范围和支出

标准，以适应不同阶段的发展需要。

（二）公路交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履行采取委托制。我国路网规模庞

大，财政事权管理任务重且繁琐，中

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履行宜采取委

托制。委托主体为各省交通运输厅、

局、委。委托管理的范围应为公路交

通项目的具体管理事宜，但战略规划、

项目审批、资金审批等决策权和项目

监督、资金监督等监督权不能委托。

（三）建立公路交通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委托监督制度。按照国发        

〔2016〕49 号文的要求，委托各省交通

运输厅、局、委行使的管理职责和对

其的监督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予以明确。受委托地方在法律法规规

定的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

行使职权，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

接受委托单位的监督。同时，为了有

效履行监督职责，可在各地设立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履行监督机构，依法

履行监督权。

（作者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

运输厅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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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裁定”所规定三类事项外，纳税人

其他涉税事项一般都可以申请“非正

式裁定”。但申请需要符合三个条件 ：

一是裁定申请不能是随意的。比如不

允许同一个纳税人提交几份相同的裁

定申请，要求事实的阐述必须清晰准

确，申请中不能包含几个可选择的业

务模式等。二是裁定申请没有明显影

响税务局的一般性任务，即对申请人

正常的征缴工作。三是申请裁定事项

所属的业务行为已真实存在。

其次，在效力方面，“非正式裁

定”对申请人和税务局双方虽然没有

法定的约束力，但规定基于“诚信原

则”，如果纳税人按照裁定内容处理

了相关事项并申报纳税，主管税务局

应以“有利于纳税人”的视角来审视、

执行、判断该纳税行为，保障纳税人

最大的利益。其实就相当于给了纳税

人一定的确定性保证。为确保该原则

的有效运用，当征纳双方对裁定事项

产生争议时，还可提交司法部门进行

裁决。

第三，在裁定流程上比较简便。

申请人可以以书面形式向税务局提出

裁定申请，也可以通过传真的方式，

或登陆奥地利财政部网站在线申请。

申请人可以是纳税人本人，也可以由

其税务顾问提出。需要提交的申请材

料包括 ：纳税人姓名和税务登记号，

基本事实情况的准确描述，注明是已

经实施或是未来将实施的业务，需税

务局回复的具体法律问题，也可提供

申请人自己对该事项的处理意见。

第四，“非正式裁定”不收取费用

且处理较为高效。主管税务局应在受

理裁定申请之后的 8 周内发布裁定，

涉及工资的裁定应在受理后 14 日之

内发布。如果主管税务局不能按时发

布裁定，应当通知纳税人。

最 后，主 管 税 务 局 作 出 裁 定 将

回复以下内容 ：一份裁定书，记载了

收到裁定申请的日期及裁定申请的

描述，基本事实情况的总结及法律意

见 ；同时附一封通知书，告知裁定的

结论性意见仅针对符合申请所述而实

施的业务等。裁定一般不对外公开，

且不能作为判例为第三方所使用。

奥地利“非正式裁定”相当于是

“简版”的正式事先裁定，其对正在探

索建立正式裁定制度但条件并不完

全成熟的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非正式裁定”制度对受理范围、受理

机构以及处理程序等都有比较详细而

务实的规定。尽管对税企双方并无法

定的约束力，但是，纳税人毕竟获得

了一份代表税务当局的较为精准的税

务意见，并从利益原则角度给了纳税

人一个保证，对主管税务局而言，则

有了对未来企业潜在纳税行为的预判

和分析，能够对未来征管工作具备一

定前瞻性。

反观我国，目前全国层面还没有

设置专门的税收事先裁定制度，但企

业对获得税收确定性的强烈需求却是

客观存在的。在全面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今天，各地税务部门服务意识越

来越强，正在努力提升纳税人的获得

感。不妨有步骤、有计划地试点此类

“纳税服务”性质的“非正式裁定”，由

主管税务机关在一定范围和时限内，

按照标准流程，给纳税人涉税疑难困

惑提供一个书面的“回复”，解决目前

纳税人咨询“得到回复难”，“得到盖

章确认函更难”的现实状态，让纳税

服务上一个新的台阶。由于是非正式

的裁定，主要是让广大纳税人在遇到

税法不确定性问题时，有一个可选方

案，是一种咨询意见，可以不具有约

束力或法律效力，如有相关争议可以

延展至实际征纳阶段解决，这可降低

主管税务部门及人员作出有约束力裁

定时要承担较大责任风险的顾虑，同

时更好地解决税收征管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

（作者单位 ：北京神州税道税务

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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